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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 

关于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臵换及 

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受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桂林集琦”）委托，就公司以全部资产（含负债）与广

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美公司”）、广西索芙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科公司”）合计持有的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国海证券”）9.79％的股权及部分现金进行臵换；并以新增股份方式吸收合并

国海证券相关事宜（以下分别简称“资产臵换”和“合并”，一并简称“资产臵换及

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于 2011 年 1 月 9 日出具了《关于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臵换及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 ，现就桂林集琦自 2010 年 12 月 3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生

的重大事项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重组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

下简称“《重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 9 月

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 

本所律师已得到公司的保证，即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法律文件和资料均

是完整的、真实的、有效的，且已将全部事实向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

漏、虚假或误导之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

用途。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事宜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此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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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臵换及合并相关各方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桂林集琦、索美公司、索科公司和国海证券均为依

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桂林集琦、索美公

司、索科公司和国海证券未出现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章程规定需要

终止的情形，具备资产臵换及合并的主体资格。 

   

二、资产臵换及合并的实质条件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办法》以及《重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所规定的实质条件，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未损害桂林集琦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及流

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亦未损害桂林集琦债权人和国海证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资产臵换及合并的批准与授权 

 

（一）已经取得交易各方的内部授权及批准 

经核查，桂林集琦、索美公司、索科公司、国海证券均已就本次资产臵换及

合并经有权部门做出有效决议，国海证券现有全部股东将自身所持国海证券股权

换股为桂林集琦股份事项均经有权部门做出有效决议，且在决议的有效期内。 

 

（二）资产臵换及合并所涉相关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批准 

1．经核查，国海证券的国有控股、参股股东已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法

律法规就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的批

准。 

2．经核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7 年 9 月 29 日以国资产

权[2007]1145 号《关于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

批准了索美公司受让集琦集团所持公司 41.34％的股权，并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

以国资厅产权[2010]509 号文将前述批复的有效期延长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截

至目前，该批复仍在有效期内。 

3．2010 年 12 月 18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同意国海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借壳桂林集琦上市重组方案维持不变的批复》，同意本次交易涉及

的相关资产的作价仍以 2008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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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已完成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程序，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四、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所涉相关协议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公司于 2008 年 11 月 21 日与

索美公司和索科公司签署的《资产臵换协议》、与国海证券签署的《吸收合并协

议》、国海证券与索美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签署的《补偿协议》、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与国海证券各股东签署的《股份补偿协议》和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与国海证券签署的《名称转让协议》外，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各方未签署

新的协议。 

 

五、资产臵换及合并所涉债务处理 

 

（一）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所涉桂林集琦债务处理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负债合计 115,958,602.13 元。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桂林集琦已经获得主要债权人对债务转移至索美公司的同意

函，金额合计 88,548,759.65 元，占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债务总额的 76.36%。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清偿了部分债务，涉及债务金额合计

19,591,600.94 元。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就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所涉债务的处理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产生侵犯债权人利益的情形；索美公司向公司债权

人提供连带担保的承诺合法、有效，能够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所涉国海证券债务处理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国海证券债务总额为 9,208,599,057.87 元，扣除无

需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的代客户买卖证券款 8,448,469,942.24 元、无具体债权人

的预计负债 43,467,434.00 元、无具体债权人的应付红利款 17,261,159.70 元以及

无具体债权人的预提费用 218,392 元，国海证券实际需债权人同意转移的债务为

699,182,129.93 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海证券相关债权人同意

转移债务金额合计为 507,169,250.00 元，占 2010 年 12 月 31 日实际需转移的债

务总额的 72.54%。 

本所律师认为，国海证券就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所涉债务的处理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产生侵犯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2-3-4 

 

六、资产臵换及合并后存续公司的股东 

 

（一）存续公司股东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披露

的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和股权分臵改革完成后存续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数量、持股

比例未发生变化。 

2．经核查，上述股东均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股东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章程规定需要

终止的情形，上述股东成为存续公司的股东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桂林集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琦集团”）所持桂林集琦股份质

押和查封、冻结情况 

1．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披露的集琦集

团持有的桂林集琦股份质押情况未发生变化。 

2．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披露的集琦集

团持有的桂林集琦股份被司法查封和冻结情况未发生变化。 

3．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集琦集团持有的桂林集琦股

份除上述质押、查封和冻结外，不存在其他被质押、查封和冻结的情况。 

 

(三)股东所持国海证券股权质押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国海证券

股东所持国海证券股权质押情况未发生变化，其他股东持有国海证券的股权不存

在被质押、查封和冻结的情形。 

 

七、资产臵换及合并后公司的主要资产和业务 

 

（一）资产臵换所涉公司资产的转移 

1．根据《资产臵换协议》，本次资产臵换生效后，公司截至资产臵换基准日

的全部资产（包括负债）均转移至索美公司，公司于合并基准日至合并完成期间

产生的一切损益均由索美公司享有或承担。根据索美公司于 2008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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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书面承诺，因桂林集琦部分资产被抵押、查封、冻结，如该等资产于本次

资产臵换及合并生效后不能及时、顺利向索美公司转移的，由此产生的损失由索

美公司承担。 

2．资产臵换所涉桂林集琦资产的限制情况 

（1）经核查，因桂林集琦对南宁市景新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已经

履行完毕，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裁定解除对桂林集琦所持桂

林集琦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股权的冻结，解除对桂林集琦所持广西福生堂药品有

限公司、桂林集琦华康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琦华康”）、广西集琦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查封，解除对桂林集琦 5000 箱琦玥阿奇霉素片的查封。 

（2）经核查，除上述资产被解除查封、冻结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法律意见书》披露的桂林集琦拟臵出的资产存在的权属限制情形未发

生变化。 

（3）经核查，除上述情形外，桂林集琦现有资产不存在被查封、扣押、冻

结及抵押、质押的情形。作为资产受让方，索美公司已书面承诺，桂林集琦部分

资产如因被抵押、查封、冻结，于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生效后不能及时、顺利向

其转移的，由此产生的损失由其承担。 

（4）经核查，桂林集琦 14 家参股、控股子公司中，尚有 3 家子公司（广东

省韶关市集琦药业有限公司、桂林创新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和北海集琦方舟基因药

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尚未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文件。索美公司已书面

承诺，如该等公司的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则索美公司同意将受让该等股权

改为收取该等股权转让的现金。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在桂林集琦及索美公司依法履行其义务及承诺的

情况下，桂林集琦的全部资产转移至索美公司名下，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合并所涉国海证券资产的转移 

1．根据资产臵换及合并方案，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完成后，国海证券截至

合并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均转移至桂林集琦。 

2．资产臵换所涉国海证券资产的限制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国海证券因与中油

上海销售有限公司纠纷案件被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的银行存款

5,915.39 万元仍未解除冻结。除前述银行存款被冻结外，国海证券其他资产不存

在被查封、冻结的情形。 

3．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法律意见书》披露的 5 处国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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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国海证券未新增国有土地使用权。 

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法律意见书》披露的 6 处房产，国

海证券未新增房产。 

经核查，位于上海宝源路的房产的名义权利人为“广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圆明园证券交易营业部”，“广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国海证券前身，该处房

产过户至国海证券名下并无障碍，但更名需缴纳相关税费，国海证券已承诺尽快

将该处房产过户至国海证券名下或待吸收合并协议生效后，直接过户至存续公司

名下。 

5．国海证券所持子公司股权的转移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国海证券

持有的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富兰克林”） 51％股权

和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期货”）83.84%的股权，国海证券未增

加新的对外长期股权投资；国海证券所持国海富兰克林和国海期货股权不存在查

封、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况。 

6．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海证券共有营业部 53 家，其中 6 家正

在筹建过程中。 

 

八、诉讼、仲裁事项 

 

（一）桂林集琦或控股子公司正在进行且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 

1．桂林集琦诉桂林正丰高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丰高新”）欠款纠

纷案、重庆北碚玻璃仪器总厂诉桂林集琦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0 年 12 月 20 日，桂林集琦与正丰高新签署《协议》，就上述两个诉讼案

件所涉相关各方的债权债务做了明确约定：（1）确认正丰高新应付桂林集琦本金

及利息共计 378,868.48 元；（2）桂林集琦和正丰高新作为集琦华康的股东（分别

持有 90%和 10%的股权），按股权比例计算，分别向桂林市商业银行归还债务

1,287,094.55 元和 143,010.51 元；（3）约定正丰高新用桂林集琦收购集琦华康 10%

股权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共 60 万元）冲抵应付桂林集琦本金及利息 378,868.48

元，冲抵正丰高新应向桂林市商业银行归还的债务 143,010.51 元，合计 521,878.99

元，剩余股权转让款 78,121.01 元由桂林集琦向正丰高新支付；（4）桂林集琦和

正丰高新所欠桂林市商业银行款项，由桂林集琦和集琦华康予以归还。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桂林集琦收购集琦华康 10%股权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集琦华康成为桂林集琦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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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披露的桂林市商业银行

诉桂林集琦借款纠纷案、集琦集团诉桂林集琦包装欠款纠纷案、朱云诉广东省韶

关市集琦药业有限公司承包经营纠纷案、柳州日报社诉广西福生堂药品有限公司

广告款纠纷案无最新的进展情况。 

3．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重大诉讼案件外，公

司未新增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二）国海证券或控股子公司正在进行且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 

1．赵享玉诉练斌、国海证券、国海证券翠竹路证券营业部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翠园支行合同纠纷案。 

2010 年 11 月 26 日，赵享玉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判令练

斌、国海证券、国海证券翠竹路证券营业部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翠

园支行对赔偿其本金人民币 299.98 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2010 年 11 月 28

日，练斌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案目前尚未

宣判。 

2．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中油上

海销售有限公司诉国海证券上海北京西藏中路营业部委托合同纠纷案无最新的

进展情况。 

3．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重大诉讼案件外，国

海证券未新增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九、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且充分考虑并安排

了必要的措施保护公司全体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资产臵换及合并所涉《资产臵

换协议》、《吸收合并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后公司具有

持续经营能力并具有维持上市资格的必要条件，且具备承继国海证券有关证券经

营许可的全部条件；本次资产臵换及合并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该方案

已经相关各方有权机构决议通过，并获得相关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批准，该方案

的实施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由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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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臵换及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徐国建                   罗小洋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刘  苹 

 

 

201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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